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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(104C010584_1_180938527336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延聘國外顧問、專家及學者來臺推展國內建設與學

術研究案件評估檢查表」(以下簡稱評估檢查表)1份，請

查照依說明三、四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監察院103年11月14日院台教字第1032430648號函及本

總處同年9月24日總處組字第1030047445號函(諒達)辦理。

二、依前開本總處103年9月24日函略以，請各機關確實依監察

院建議，於聘請國外顧問、專家及學者(以下簡稱國外顧

問)來臺工作之初，本於權責研議自訂選員門檻規範，並考

量其品德能力及經驗是否能協助辨認及解決問題，加強事

前人才審查及事後效益評估機制，以達資源妥適分配及攬

才績效管理目標。

三、本總處復於103年12月22日以總處組字第1030057228號函

請各主管機關於104年9月30日前填復上述研議執行情形。

經依各主管機關函復研議結果檢討，仍有精進相關作業程

序之空間，為期落實監察院建議，爰請各機關(構)、學校(

以下簡稱各機關)延聘國外顧問時，應依評估檢查表中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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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檢查項目，於事前依序逐項自我審查、評估延聘作業之

合適性，及注意延聘人員品德操守，並於事後進行成果效

益評估。另請將評估結果送請機關首長簽章瞭解。

四、各機關已另訂事前人才審查及事後效益評估相關機制者，

毋須填具評估檢查表。

正本：行政院秘書長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)、臺灣省政府

、福建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

縣市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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